附件2
上海清算所信用违约互换集中清算报价指引（修订稿）
第1章 概述
第1条 为保障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清算所）信用违约互换集中清算业务的顺利开展，规范上海清算所信用违约互换集中清算报价团成员（以下简称报价团成员）提供信息的行为，形成完整、有效的集中清算盯市价格基准和相关参考估值服务等，上海清算所制定本指引。
第2条 本指引所指的报价团成员，指按照上海清算所相关业务规定向上海清算所反馈报价信息的市场成员，且应为信用风险缓释工具核心交易商。
第3条 报价团成员应持审慎态度，及时、准确地向上海清算所提供价格信息，并承诺所提供报价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第2章 报价团成员资格申请与业务参与
第4条 申请成为报价团成员的市场成员应向上海清算所提交相关申请。
第5条 上海清算所将根据申请机构的资质情况以及对报价参考实体债券的持有情况综合评估，并反馈其报价团成员资格。信用违约互换集中清算业务清算会员优先考虑。
第6条 报价团成员开展报价业务前还应向上海清算所提交《上海清算所信用违约互换集中清算报价参考实体申请表》（附件1）。报价团成员如变更报价的参考实体名单，应向上海清算所重新提交附件1。
第3章 报价要求
第7条 报价信息：报价团成员应按附件2相关要求对报价参考实体按期限提供价格信息。
第8条 报价参考实体：由上海清算所根据参考实体的评级、总资产规模、债券流动性和存量债务等方面综合筛选确定报价参考实体名单。

第9条 报价来源：
（一）报价信息来源应包括双边报价（报买价和报卖价），双边报价暂无成交义务；
（二）报价团成员不得从其他报价团成员处获得报价信息。
第10条 报价纪律：报价团成员应在每日报价窗口内提供至少1次价格信息，具体按附件中相关规定执行。
第11条 其他要求：信息提交、确认后不得修改删除。
第4章 报价团成员资格维护
第12条 报价团成员的每次报价都应保留记录，以备查验。
第13条 上海清算所根据报价评估结果动态调整报价团成员，评估内容包括报价质量、业务配合程度和交易量等，以及其他上海清算所认为有必要的条件。报价质量将重点考察报价数据偏离度、基准偏离度、有效报价天数、每日价格变化程度等。如发现报价团成员存在违反本指引或其他相关规定的情况，上海清算所有权对该报价团成员采取暂停、取消报价资格的处理措施。
第14条 上海清算所将定期或不定期组织报价团成员开展业务交流，协助报价团成员完善报价模型，为报价团成员提供意见建议。对于报价质量和业务配合程度较好的报价团成员，上海清算所将酌情在年度评优中予以加分。
第5章 附则
第15条 未经允许，不得向第三方公布本指引。
第16条 上海清算所将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对附件进行更新。
第17条 本指引的最终解释权归上海清算所所有。
第18条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上海清算所信用违约互换集中清算报价参考实体申请表
     2.上海清算所信用违约互换集中清算报价详细要求
3

